2024年度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及农村籍年满60周岁退役军人老年生活补助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西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4年度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及农村籍年满60周岁退役军人老年生活补助项目，是落实国家退役军人优抚保障政策、保障特殊群体基本生活的民生工程，核心目标是精准保障重点优抚对象与农村籍老年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解决两类群体的生活困难，提升其获得感与荣誉感，对营造“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社会氛围、维护县域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资金由中央、省级、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及县级财政配套资金构成，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管理规定。项目严格按政策规定执行差异化补助标准，其中，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根据残疾等级、优抚身份分类设定标准，农村籍年满60周岁退役军人老年生活补助按服役年限核算金额。
项目预算总额为4,021.38万元，实际到位资金4,021.38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实际支出4,020.93万元，预算执行率达99.99%；资金结余0.45万元，系部分补助对象离世后按规定终止发放所致，符合“动态调整、据实发放”的政策要求。

二、综合评价结论
为确保评价科学性与规范性，本次绩效评价紧扣项目核心目标及绩效评价相关规定，以项目绩效自评表为基础依据，搭建 “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维指标体系，并细化形成三级指标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式，对项目绩效进行全面客观评价。
总体来看，本项目聚焦优抚对象民生保障需求，以落实国家抚恤补助政策、保障特殊群体基本生活为核心目标，通过及时足额发放补助资金、扎实开展尊崇感提升相关举措，有效改善了重点优抚对象及农村籍年满60周岁退役军人的生活质量，切实履行了优抚保障工作职责，核心目标基本达成。但在资金使用合规性、过程管控精细化、绩效目标明确化等方面存在改进空间。
本次评价最终得分为84.3分，评价等级为“良”。具体如下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bookmark: _Hlk215849277]决策
	15.00
	14.30
	95.33%

	过程
	25.00
	19.50
	[bookmark: OLE_LINK9]78.00%

	产出
	35.00
	30.00
	85.71%

	效益
	25.00
	20.50
	82.00%

	合计
	100.00
	84.30
	84.30%

	绩效评价得分：84.3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良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政策引领与职能定位契合
以《陕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陕退役军人厅发〔2024〕37号）等政策为根本遵循，围绕“落实优抚补助政策、保障优抚对象基本生活”的核心目标，结合西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保障工作职责，清晰界定补助对象范围、统一发放标准、规范执行流程，保障项目实施全程合规，既符合上级政策导向，又精准适配本地优抚工作需求，推动抚恤补助政策落地见效。
（二）系统化资金与制度管理
积极整合政策依据、财务资源与制度规范三大要素，为项目高效推进提供全方位支撑。预算编制阶段，严格依据省级补助标准及本地优抚对象基数科学测算资金额度，确保资金规模与任务目标精准匹配；资金管理成效显著，实现100%资金到位率、99.99%资金执行率，保障补助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同时，制定《西乡县优抚对象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市级相关管理规定，构建起“预算编制-资金拨付-对象认定”的全流程制度约束体系，切实保障资金使用合规、业务操作规范有序。
（三）聚焦优抚对象核心保障需求
本项目以改善优抚对象生活质量、提升其社会尊崇感为核心任务，实施过程中重点抓实两项关键工作：一是按时足额为重点优抚对象发放抚恤补助、为农村籍年满60周岁退役军人发放老年生活补助，为两类群体提供稳定可靠的经济支撑；二是开展系列专项服务举措，包括组织重点优抚对象赴宝鸡疗养、安排参战（涉核）退役军人专项健康体检、重要节日走访慰问等，切实将政策关怀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保障，有效提升了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尊崇感。
四、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目标设定不规范
个别效益指标存在衡量维度模糊的问题，例如：“优抚对象生活改善”指标，未明确收入提升比例、生活保障覆盖率等量化参考标准；部分指标未设定明确评价标准，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指标，未界定信访量下降幅度、矛盾化解率等判断依据，导致无法精准评估目标完成程度，难以对项目执行形成有效指导。
（二）发放类型准确性不足
发放对象与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数据不匹配，2024年3月系统内17名农村籍60周岁退役人员、12月系统内18名同类人员错按“带病回乡、参战人员”类型发放补贴，且3月、12月实际发放名单中，均有1人未在系统备案。
（三）制度执行存在漏洞
一是审核流程留痕缺失，核查优抚补助对象参保情况未留存相关工作记录，向镇办反馈审核后的人员名单未以书面、电子文档等可追溯形式传递，且补助人员名单公示的核查与留痕管理机制尚未建立；二是自然减员管理不够规范，各镇办上报死亡人员信息时，未同步提交死亡证明复印件，仅以死亡人员登记表作为减员依据。
五、有关建议
（一）优化绩效目标管理 
细化绩效目标衡量标准，结合优抚政策核心要求与本地实际情况，针对“优抚对象生活改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效益类指标，进一步明确具体衡量维度与判定标准，增强绩效目标的可量化、可评价性，为项目全流程执行与绩效评价工作提供清晰指引。
（二）精准匹配发放对象与系统数据
[bookmark: _GoBack]建立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与本地发放台账的定期核对机制，安排专人对发放对象的身份信息、补贴类型等关键要素开展双向校验，确保发放对象与系统数据精准一致，从源头杜绝错发、违规发放等问题。
（三）规范制度执行流程
一是健全审核留痕机制：明确补助资格核查、名单反馈、公示等关键环节的记录要求，确保审核全流程可追溯；定期组织开展留痕资料专项检查，对未按规范落实留痕要求的环节严肃整改。
二是加强自然减员动态管理：建立优抚对象自然减员“月更新、月核查”工作机制，明确要求镇办每月上报死亡人员减员信息时，必须同步附死亡证明复印件等有效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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